
承诺函格式：

承诺函
致：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

作为多彩贵州航空公司持有的 B-3115 和 B-3116 两架 E190 飞机转让项目(“本项目”)

的意向受让方，本公司作出以下承诺：

1.我方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次转让项目所涉资产评估报告及阳光产权交易所备查

材料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本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并自愿接受全部转让公告之内容，我

方已完全了解与认可转让标的及相关交易条件、约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

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决定受让转让标的。我方成为受让方后，不得以不了解转让标

的及转让标的的瑕疵等为由拒绝签订资产交易合同或拒付价款，否则视为违约。

2.我方已自行对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自身购买资格条件进行了核查，并在自行咨询专

业人士、相关方和监管机构的基础上判断已符合转让标的的受让资格，决定受让转让标的，

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包括费用、风险和损失。

3.我方如为境外法人机构，我方注册地或主要业务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已经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未位于受到联合国、欧盟或美国制裁或限制从事航空运营的国

家或地区；所在国家或地区对航空器交易或持有有特殊资质要求的，我方承诺予以提供，同

时提供所在国家或地区有资质的律师对其具备相关资质或条件出具的法律意见（中文或中文

翻译件），我方成为受让方后，在本次交易中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国有资产交易、

外汇管理、进出口管制等方面的规定。承诺最终使用方符合中国大政方针和国际惯例，不得

将标的资产及其零部件出售/转卖/提供给前述国家或地区；

4.我方未被列为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禁止交易企业及黑名单供应商。

5.我方同意按照成交金额的 1%向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支付交易服务费。

6.我方承诺若成为转让标的的最终受让方且未按公告要求签订《资产交易合同》，在贵

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收取相应服务费后，同意将剩余保证金由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转至多彩贵

州航空有限公司指定账户。

7.同意以上承诺不可撤销。

【 单位名称 】

【（公章）】/

【授权签字人签署】

年 月 日


